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334號

抗  告  人    天時物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兼法定代理人  林宇宏

0000000000000000

抗  告  人    陳珠蘭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楊國昌間因本票裁定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

114年3月21日本院臺北簡易庭司法事務官所為之113年度司票字

第36881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抗告駁回。

二、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遵期繳納裁判費為由，裁

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，惟抗告人已如期匯款裁判費，原裁定

以抗告人未繳費駁回抗告，顯有違誤，爰提起抗告，請求廢

棄原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抗告及再抗告，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

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。次

按，第二審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，應為駁回之裁定，民事

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規定甚明。

三、經查：

㈠、本件原審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，依相對人楊國

昌之聲請，以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裁定准予對抗告人本

票裁定強制執行，該裁定並於114年1月7日送達抗告人，抗

告人對該裁定不服，於同年月14日提起抗告，經原審司法事

務官於同年2月8日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費新臺幣（下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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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00元，該裁定於同年月17日送達抗告人之送達代收人，

因抗告人迄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原審即於同年3月21日裁定

駁回抗告等情，有上開裁定、民事抗告狀各1份、原審送達

證書4份可參（見原審卷第17至18、21至25、31至33、41至4

3、51頁）。

㈡、而經本院查詢原審案號，僅有1筆相對人於113年12月31日之

繳費紀錄，另函詢本院收費處有無抗告人就原審案號繳納抗

告裁判費之紀錄，據收費處答覆僅查得抗告人天時物業股份

有限公司、林宇宏於114年4月30日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679

9號抗告費1,500元，抗告人陳珠蘭、林宇宏於114年5月27日

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9524號抗告費1,500元，案號113年度

司票字第36881號則查無符合條件資料等節，有本院答詢

表、本院收費處114年8月6日簡答及所附附件答詢表、案件

繳費狀況查詢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9、38至51頁），堪信原審

於114年3月21日裁定駁回前，抗告人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甚

明。

㈢、抗告人雖提出裁判費匯款電子紀錄，證明其有如期匯款云云

（見本院卷第13頁）。惟該匯款電腦資料係記載藝築文旅有

限公司於114年2月16日匯款1萬元至本院帳戶，難認與原審

裁定命抗告人補繳1,500元抗告費有何關聯，且經本院以補

正通知命抗告人陳明何以主張有繳納抗告裁判費，抗告人迄

今均未函覆；本院收費處亦明確函覆抗告人就原審繳費期限

至114年2月25日、繳費金額1,000元之銷帳編號並未繳費，

有本院送達證書3份、本院民事庭114年8月1日北院信民理11

4年度抗字第334號通知（稿）、本院收費戶簡答及所附案件

繳費狀況查詢、本院114年10月27日北院信民理114年度抗字

第334號通知（稿）各1份可考（見本院卷第21至27、38、5

1、67頁），足見抗告人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

抗告裁判費，要無庸疑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既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抗告

裁判費，則原審以抗告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裁定駁回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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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經核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

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第46條、民事訴

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

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蔡政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志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吳佳樺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

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

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簡　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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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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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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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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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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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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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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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334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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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法定代理人  林宇宏


抗  告  人    陳珠蘭






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楊國昌間因本票裁定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日本院臺北簡易庭司法事務官所為之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抗告駁回。
二、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遵期繳納裁判費為由，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，惟抗告人已如期匯款裁判費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繳費駁回抗告，顯有違誤，爰提起抗告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抗告及再抗告，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。次按，第二審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，應為駁回之裁定，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規定甚明。
三、經查：
㈠、本件原審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，依相對人楊國昌之聲請，以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裁定准予對抗告人本票裁定強制執行，該裁定並於114年1月7日送達抗告人，抗告人對該裁定不服，於同年月14日提起抗告，經原審司法事務官於同年2月8日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該裁定於同年月17日送達抗告人之送達代收人，因抗告人迄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原審即於同年3月21日裁定駁回抗告等情，有上開裁定、民事抗告狀各1份、原審送達證書4份可參（見原審卷第17至18、21至25、31至33、41至43、51頁）。
㈡、而經本院查詢原審案號，僅有1筆相對人於113年12月31日之繳費紀錄，另函詢本院收費處有無抗告人就原審案號繳納抗告裁判費之紀錄，據收費處答覆僅查得抗告人天時物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林宇宏於114年4月30日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6799號抗告費1,500元，抗告人陳珠蘭、林宇宏於114年5月27日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9524號抗告費1,500元，案號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則查無符合條件資料等節，有本院答詢表、本院收費處114年8月6日簡答及所附附件答詢表、案件繳費狀況查詢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9、38至51頁），堪信原審於114年3月21日裁定駁回前，抗告人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甚明。
㈢、抗告人雖提出裁判費匯款電子紀錄，證明其有如期匯款云云（見本院卷第13頁）。惟該匯款電腦資料係記載藝築文旅有限公司於114年2月16日匯款1萬元至本院帳戶，難認與原審裁定命抗告人補繳1,500元抗告費有何關聯，且經本院以補正通知命抗告人陳明何以主張有繳納抗告裁判費，抗告人迄今均未函覆；本院收費處亦明確函覆抗告人就原審繳費期限至114年2月25日、繳費金額1,000元之銷帳編號並未繳費，有本院送達證書3份、本院民事庭114年8月1日北院信民理114年度抗字第334號通知（稿）、本院收費戶簡答及所附案件繳費狀況查詢、本院114年10月27日北院信民理114年度抗字第334號通知（稿）各1份可考（見本院卷第21至27、38、51、67頁），足見抗告人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抗告裁判費，要無庸疑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既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抗告裁判費，則原審以抗告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裁定駁回抗告，經核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第46條、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蔡政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志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吳佳樺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簡　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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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6881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抗告駁回。

二、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遵期繳納裁判費為由，裁

    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，惟抗告人已如期匯款裁判費，原裁定

    以抗告人未繳費駁回抗告，顯有違誤，爰提起抗告，請求廢

    棄原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抗告及再抗告，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

    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。次按

    ，第二審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，應為駁回之裁定，民事訴

    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規定甚明。

三、經查：

㈠、本件原審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，依相對人楊國昌

    之聲請，以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裁定准予對抗告人本票

    裁定強制執行，該裁定並於114年1月7日送達抗告人，抗告

    人對該裁定不服，於同年月14日提起抗告，經原審司法事務

    官於同年2月8日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

    000元，該裁定於同年月17日送達抗告人之送達代收人，因

    抗告人迄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原審即於同年3月21日裁定駁

    回抗告等情，有上開裁定、民事抗告狀各1份、原審送達證

    書4份可參（見原審卷第17至18、21至25、31至33、41至43

    、51頁）。

㈡、而經本院查詢原審案號，僅有1筆相對人於113年12月31日之

    繳費紀錄，另函詢本院收費處有無抗告人就原審案號繳納抗

    告裁判費之紀錄，據收費處答覆僅查得抗告人天時物業股份

    有限公司、林宇宏於114年4月30日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679

    9號抗告費1,500元，抗告人陳珠蘭、林宇宏於114年5月27日

    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9524號抗告費1,500元，案號113年度

    司票字第36881號則查無符合條件資料等節，有本院答詢表

    、本院收費處114年8月6日簡答及所附附件答詢表、案件繳

    費狀況查詢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9、38至51頁），堪信原審於

    114年3月21日裁定駁回前，抗告人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甚明

    。

㈢、抗告人雖提出裁判費匯款電子紀錄，證明其有如期匯款云云

    （見本院卷第13頁）。惟該匯款電腦資料係記載藝築文旅有

    限公司於114年2月16日匯款1萬元至本院帳戶，難認與原審

    裁定命抗告人補繳1,500元抗告費有何關聯，且經本院以補

    正通知命抗告人陳明何以主張有繳納抗告裁判費，抗告人迄

    今均未函覆；本院收費處亦明確函覆抗告人就原審繳費期限

    至114年2月25日、繳費金額1,000元之銷帳編號並未繳費，

    有本院送達證書3份、本院民事庭114年8月1日北院信民理11

    4年度抗字第334號通知（稿）、本院收費戶簡答及所附案件

    繳費狀況查詢、本院114年10月27日北院信民理114年度抗字

    第334號通知（稿）各1份可考（見本院卷第21至27、38、51

    、67頁），足見抗告人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抗

    告裁判費，要無庸疑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既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抗告

    裁判費，則原審以抗告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裁定駁回抗告

    ，經核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

    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第46條、民事訴

    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

   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蔡政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志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吳佳樺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

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

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簡　如 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334號

抗  告  人    天時物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法定代理人  林宇宏



抗  告  人    陳珠蘭







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楊國昌間因本票裁定事件，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3月21日本院臺北簡易庭司法事務官所為之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抗告駁回。

二、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遵期繳納裁判費為由，裁定駁回抗告人之抗告，惟抗告人已如期匯款裁判費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繳費駁回抗告，顯有違誤，爰提起抗告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抗告及再抗告，除非訟事件法另有規定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抗告程序之規定，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。次按，第二審法院認抗告為無理由者，應為駁回之裁定，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規定甚明。

三、經查：

㈠、本件原審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，依相對人楊國昌之聲請，以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裁定准予對抗告人本票裁定強制執行，該裁定並於114年1月7日送達抗告人，抗告人對該裁定不服，於同年月14日提起抗告，經原審司法事務官於同年2月8日裁定命抗告人補繳抗告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該裁定於同年月17日送達抗告人之送達代收人，因抗告人迄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原審即於同年3月21日裁定駁回抗告等情，有上開裁定、民事抗告狀各1份、原審送達證書4份可參（見原審卷第17至18、21至25、31至33、41至43、51頁）。

㈡、而經本院查詢原審案號，僅有1筆相對人於113年12月31日之繳費紀錄，另函詢本院收費處有無抗告人就原審案號繳納抗告裁判費之紀錄，據收費處答覆僅查得抗告人天時物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林宇宏於114年4月30日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6799號抗告費1,500元，抗告人陳珠蘭、林宇宏於114年5月27日繳納114年度司票字第9524號抗告費1,500元，案號113年度司票字第36881號則查無符合條件資料等節，有本院答詢表、本院收費處114年8月6日簡答及所附附件答詢表、案件繳費狀況查詢為憑（見本院卷第19、38至51頁），堪信原審於114年3月21日裁定駁回前，抗告人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甚明。

㈢、抗告人雖提出裁判費匯款電子紀錄，證明其有如期匯款云云（見本院卷第13頁）。惟該匯款電腦資料係記載藝築文旅有限公司於114年2月16日匯款1萬元至本院帳戶，難認與原審裁定命抗告人補繳1,500元抗告費有何關聯，且經本院以補正通知命抗告人陳明何以主張有繳納抗告裁判費，抗告人迄今均未函覆；本院收費處亦明確函覆抗告人就原審繳費期限至114年2月25日、繳費金額1,000元之銷帳編號並未繳費，有本院送達證書3份、本院民事庭114年8月1日北院信民理114年度抗字第334號通知（稿）、本院收費戶簡答及所附案件繳費狀況查詢、本院114年10月27日北院信民理114年度抗字第334號通知（稿）各1份可考（見本院卷第21至27、38、51、67頁），足見抗告人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抗告裁判費，要無庸疑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既未依原審補費裁定，於期限內繳納抗告裁判費，則原審以抗告人未繳納抗告裁判費，裁定駁回抗告，經核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第46條、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95條第1項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蔡政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林志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吳佳樺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起再抗告，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簡　如 



